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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783）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自願性公告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告乃由金侖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自願作出。
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董事會已獲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）
Shiny Golden Limited（「Shiny Golden」）告知，其已於2022年1月14日出售合共122,000,000
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Shiny Golden由陳金棠先生及陳金明先生分別實益擁有50%及50%，其均
為本公司執行董事。緊隨出售事項後，Shiny Golden所持股份數目由530,000,000股股份（佔
本公司已發行股本66.25%）減少至408,00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1.00%）。

本公司預期出售事項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營運構成任何不利影響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金侖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陳金棠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陳金棠先生及陳金明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
執行董事，即侯穎承先生、溫耀祥先生及張掘先生。


